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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流程說明/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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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術成果獎勵評審表」，並檢附學術成果

抽印本或其他相關佐證資料，於公告受理

期限內向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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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作業小組進行資格條件及 

奬勵金核算初審 

公告教師學術成果獎勵申請資訊 

複審作業由研究發展會議以共同審查方

式決議後，循行政程序簽核公告 

 

 

 

 

 

獎狀印製，提報校務會議表揚 

及獎勵金撥付作業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